國語傳道人
職責：協助主任牧師為國語會眾提供牧養和領導，幫助會眾在靈裡成長，完成教會的使命“使未信的成為相信的，使相信的成為愛主跟隨主的基督徒。”

向主任牧師負責
資格：
1.
基本要求：
A.
擁有正規神學院的道學碩士學位或以上者。
B.
有提摩太前書3:1~13；提多書1:5~9；和彼得前書5:1~3章節中所描述的教會領袖的品質。
C.
與我們的神學信仰立場一致。
D.
具有熟練的中文說寫能力。
E.
具有足夠的英文說寫能力。
F.
有講道和教導的能力。
G.
在北美居住至少兩年以上。
H.     近幾年在教會積極參與服事。
I.     能長期委身在ACC並充滿熱情地服事神和人。
J.     具有傑出的與人建立關系的能力，能夠與從亞洲來的人群一起合作。
2.
優先考慮
A.  在北美華人教會服事至少兩年以上者。
B.  具有在小組或團契的領導才能和經驗。
C.  能釋經講道。
D.  善于激發和鼓勵他人。
E.  具有合法的美國永久居民資格或美國公民。
責任
作為國語會眾牧者
1.
通過講道，教導，鼓勵，支持和照顧來牧養國語會眾。
2.
裝備，支持和帶領國語會眾去服事。
3.
與相關部門的執事一同領導和協調國語小組和團契，支持區牧，小組長，和同工的服事。
4.
探訪國語會眾，特別是正處于困難和危機中的人。
5.
激勵，裝備和領導國語會眾來發展我們的國語事工。
6.
視國語事工為教會整體的一部分，通過和同工，教會領袖的協調使國語事工融入教會的整體事工。
7.
在長執會和國語會眾之間起一個橋梁的作用。
作為教牧同工的一員
1．    視己為全教會的而不單是國語會眾的牧者。
2.    與其他教牧同工合作，彼此支持，鼓勵，相輔相成。
3.
守護和保衛教會的合一。保守長執會和教牧同工的會議機密。
4.
執行教會聖禮。
5.
遵守定期到教會辦公的時間。
6.
履行主任牧師或長執會分配的工作。
具有特別優異條件的候選人，即便不完全符合以上 的要求，也可以申請.

所有候選人會被要求屬靈恩賜及其他性向的評估。（如Taylor-Johnson Temperament Analysis ）
請聯絡聘牧委員會主席楊瑜真姊妹yuchunli@sbcglobal.net;

或秦秋石弟兄jchin2011@sbcglobal.net

